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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子公司股权进行内部划转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调整子公司股权结构，整合优化公司投资业务结构，实现专业化管理，公司拟对

部分子公司股权进行划转调整，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化

工” ）拟将持有的北京中昊泰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昊泰睿” ）2%股权按账面净

值划转至本公司；同时，本公司拟将持有的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万家基金” ）40%股

权、香港中昊泰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中昊泰睿” ）100%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至北

京中昊泰睿持有。本次子公司股权划转后，本公司将持有北京中昊泰睿100%股权，并通过全资

子公司北京中昊泰睿持有万家基金40%股权和香港中昊泰睿100%股权。

本次子公司股权划转事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股权划转，从审慎

原则出发，公司将本次股权调整提交董事会审议。本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为

非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划转事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也不会导致公司的主营业务、资

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一）北京中昊泰睿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于2010年3月在北京设立，注册

资本2亿元，其中本公司持有100%股权，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33号（1201）B，企业类

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永春，营业执照号9111000055312736XR。

北京中昊泰睿主要业务为对外投资业务，参与设立杭州德佳诚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通过证券交易二级市场持有北京银行二级市场股票6,107.89万股。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办公用品、轻纺织品；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

发的商品房；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根据2018年审计报告，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37,526.01万元，净资产32,296.36万

元，2018年无营业收入，净利润-5,802.57万元。

北京中昊泰睿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区南渠路西一巷2号，注册资本50,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公司主营生产溶剂油，汽油、石脑油（溶剂油）、石油气（液化）、甲醇、二甲苯的批发，成

品油零售，煤炭加工、销售，仓储服务；石油化工产品、矿产品、生铁、钢材、铁精粉润滑油、及其

他五金、建材皮棉、化肥、玉米等销售；铁路运输代理服务，房屋租赁，进出口贸易，设备租赁、

装卸，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物流咨询服务、车辆清洗等。

根据2018年审计报告，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79,008.15万元， 净资产42,

879.73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48,900.19万元，净利润14,567.72万元。

中油化工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情况介绍

（一）标的一：中油化工持有的北京中昊泰睿2%股权

内容详见交易方情况介绍。

（二）标的二：本公司参股持有的万家基金40%股权

1、基本情况介绍

万家基金成立于2003年，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60号8层（名义9

层），注册资本3亿元，为公募资金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方一天。经营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

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股东结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49%，本公司持有其40%股权，齐河众鑫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其11%。

2、主要经营业务

万家基金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下设万家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天津万家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两家控股子公司。

3、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ZA30154号审计报

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09,959.73万元，净资产67,590.79万元,2018年实现

营业收入60,890.9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6,909.53万元。

万家基金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三：本公司持有的香港中昊泰睿100%股权。

1、基本情况介绍

香港中昊泰睿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注册地香港上环干诺道中200号信德中心

西翼34楼3402室，注册资本3490万元美元，法定代表人马永春。本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化工产品、轻工产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现代办公用品、焦炭、煤

化工产品、煤制品、燃料油、重油等销售，及国际贸易、管理、培训及咨询等业务。

2、主要经营业务

香港中昊泰睿主要经营投资业务，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设立了中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在美国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美国中昊泰

睿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高科技项目的投资业务。

3、主要财务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7,589.13万元，净资产17,352.1万元，2018年实现营

业收入84.43万元，实现净利润-1,052.52万元。

香港中昊泰睿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相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为万家基金、香港中昊泰睿及北京中昊泰睿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情

形。

本次调整的子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情况。

公司所持有的万家基金股权目前处于股权质押状态，质押于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名下。

四、划转股权的具体方案

1、本次股权划转情况

全资子公司中油化工将持有的北京中昊泰睿2%股权划转至本公司；

本公司将持有的万家基金40%股权划转至北京中昊泰睿；

本公司将持有的香港中昊泰睿100%股权划转至北京中昊泰睿。

2、划转后持股结构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现金支付，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北京中昊泰睿100%

股权，北京中昊泰睿将持有万家基金40％股权、持有香港中昊泰睿100%股权。

3、本次内部划转股权不涉及职工分流、安置问题。

4、本次股权划转的基准日为划转股权变更之日。

5、授权经营层办理上述子公司股权划转相关事宜，根据工商变更规定，签署划转协议或

其它文件。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油品业务，目前公司已完成对油品产业相关业务的整合，形成以控股子

公司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管理平台的能源业务管理体系。目前公司尚有对外股权投

资业务，涉及的子、孙公司较多。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昊泰睿成立至今，主要从事证券投资及对

外投资业务，在金融及对外股权投资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公司将所持的万家基金、香港中

昊泰睿股权转至其名下，将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和业务整合，有利于对涉及金融及投资的业务

进行统一管理。本次对部分子公司股权划转，为公司内部业务整合，对公司主营业务无影响，

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及当期业绩无影响,不会对公司合并权益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揭示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万家基金尚需报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子公司工商变更能否如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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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9年10月30日，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前公司向9名董事以电子或直接送达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议案、表决表、决议，至2019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了9份议案表决

表，分别是董事长丁治平、董事王炜、梁月林、李润起、刘健翔、王金秋，独立董事邓峰、胡本源、

徐世美。会议召开的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子公司股权进行内部划转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整子公司股权结构，整合优化公司投资业务结构，实现专业化管理，公司拟对

部分子公司股权进行划转调整，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化

工” ）拟将持有的北京中昊泰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昊泰睿” ）2%股权按账面净

值划转至本公司；同时，本公司拟将持有的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万家基金” ）40%股

权、香港中昊泰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中昊泰睿” ）100%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至北

京中昊泰睿持有。本次子公司股权划转后，本公司将持有北京中昊泰睿100%股权，并通过全资

子公司北京中昊泰睿持有万家基金40%股权和香港中昊泰睿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告。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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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夏

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9〕 第101号， 以下简称 《关注

函》），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落实函件要求并及时回复。

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 请全面梳理并说明你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截至目前涉及的全部诉讼和仲裁事项，

并说明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受理或审理进展、涉诉金额以及你公

司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如适用）。请你公司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公司自查与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的核查，截至目前，公司存在74起涉诉案件，其中68

起公司涉诉事项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根据资料发表了意见， 其余6起案件， 由于获取资料不

足，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暂未发表意见；公司合并范围子公司合计存在65起案件，其中55起公

司涉诉事项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根据资料发表了意见，其余10起案件，由于获取资料不足，浙

江传衡律师事务所暂未发表意见；对于资料不足涉诉事项，目前公司仍在搜集相关案件资料

和信息，一经确认，公司将公司将按照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披义务。

（1）金融借款纠纷：

序

号

案号

涉诉仲裁的基本情况

涉诉

金额

审理进展

是否披

露

律师意见

1

（2019） 浙01民

初7号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借款8000万元，借款期

限2017年11月21日至2018年11月18日，天夏智

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斯弧（杭州）建

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夏建统、重庆天夏

聚盈科技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另重庆天夏聚盈科技有限公司对成都市

光中影视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10000万元应收

账款质押对上述借款担保。贷款期限届满未偿

还借款，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

起诉借款人及个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

8000 万

元

一审审理中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涉诉金额如

实； 公司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2

(2019)浙01民初

2122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6490万元，借

款期限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5月1日。 利率：

年6.525%。艾斯弧（杭州）建筑规划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夏建统、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重庆天夏聚盈科技邮箱公司将其对成都市

光中影视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10000万元应收

账款质押对上述借款担保。借款期限届满无力

偿还借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起诉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

6490 万

元

一审审理中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涉诉金额如

实； 公司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3

（2019） 浙0106

民初5570号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4800万元， 借款期限：

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4月20日。 利率：年

7%。艾斯弧（杭州）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夏建统、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杭州

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安顺智慧城市信息

有限公司1000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对上述借款

担保。借款期限届满未偿还借款，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起诉借款人及个担保人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4800 万

元

一审审理中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涉诉金额如

实； 公司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4

（2019） 浙01民

初4040号；

（2019） 浙

01执405号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4800万元，天夏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夏建统、艾斯弧（杭州）

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借款期限届满，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起诉借款人及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该

案于2018年12月27日调解结案。 调解结果：天

夏科技支付江苏银行借款利息；借款本金分期

归还。天下智慧、夏建统、艾斯弧对天夏科技的

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天夏科技

司未按照上述约定归还本金或利息，则江苏银

行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800 万

元

已经进入执行阶

段， 目前双方正

在协商处理中，

计划通过执行担

保方的资产进行

偿还。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涉诉金额如

实； 公司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5

（2019） 浙01民

初2309号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设立资金信托入伙

杭州天夏睿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出资额133,000,000元。天夏智慧城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到期回购该出资份额。相

关事项于2017年6月2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2017-055。因华

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认为到期或者其他回

购条件成就。遂起诉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回购责任。

1.33亿元 一审审理中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涉诉金额如

实； 公司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6

（2019） 京02民

初66号；

(2019)京民

终581号

天夏科技将其对重庆市永川区天禾智慧商圈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永川区智慧商圈设

计、建设项目合同书》应收账款转让保利租赁

进行融资，融资本金2亿元。天夏智慧、锦州恒

越、艾斯弧、夏建统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

担保。 关于该担保事项， 公司于2017年7月20

日、2017年8月8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及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非银行

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

金额已纳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天夏科技向非

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10亿元人民

币额度内。保利租赁借款期限届满，就剩余未

归还借款本金1.9亿及利息等起诉借款人及担

保人承担连带责任。 天夏科技对利息有争议，

已经提出上诉，法院受理并于11月28号二审开

庭。

1.9亿元 二审审理中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涉诉金额如

实； 公司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7

（2019） 浙0104

民初7666号

2017年12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与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银行承兑协议，银行据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申请出具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

6000万元，到期日为2018年12月25日，收款人

为天夏智慧供应商天津亚安科技有限公司。夏

建统、艾斯弧（杭州）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对西藏润腾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82403624元应收账款质押对

上述借款担保。借款期限届满未偿还银行垫付

资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起

诉借款人及个担保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6000 万

元

一审审理中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涉诉金额如

实； 公司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合计

6.24亿元 -- --

近期，受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放缓、融资规模受限等影响，我公司的延续建设项目及新建

项目都有受到一定影响而出现建设速度放缓的现象，从而造成营业收入的下降；另外受政策

环境及信贷收紧等因素影响，部分满足收款条件的应收账款未能按时收回，从而导致报告期

内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大幅增加，由此带来的资金压力导致公司相关纠纷增加。为了解决上述

涉诉纠纷，公司积极催收应收账款，筹措资金，解决债务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完善内部控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为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公司成立专门的信

用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应收账款风险管理。建立应收账款风险管理档案、进行客户评

价，对于信用不好的企业，也可用法律手段收回债务。

其次，设立应收账款专项小组，加大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公司设立

专门小组，重点检查内控的执行情况，确保应收账款的收回；同时，公司会不断改进监控体系，

完善内部控制，提出应收账款的预警建议。最后，加快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公司将 做好应收账

款的账龄分析，密切关注其回收进度和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努力提高应收账款的收

现效率，以加强筹措资金的力度，解决公司债务问题。

（2）票据追索纠纷：

序号 案号 涉诉仲裁的基本情况

涉诉

金额

是否进

行披露

审理进展 律师意见

1 （2019）陕01民初1546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7年3月开具票据金额共计

36118500元，收票人为中电科西安

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涉案票据到期

未兑付，中电科西安导航技术有限

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支付票据权益。

3511.85万

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2 （2019）浙01民初2139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7年12月开具票据五张共计

5000万元，收票人为上海一江经贸

有限公司，后上海一江经贸有限公

司背书给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

银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在取得上

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的背书后又

质押背书给杭州昀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涉案票据到期未兑付，杭

州昀迪公司起诉全部前手，承担连

带责任。该案已移送广西梧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

5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3 （2019）浙01民初1643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7年10月开具票据五张共计

5000万元，收票人为上海一江经贸

有限公司，后上海一江经贸有限公

司背书给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

航中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在

取得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的背

书后又质押背书给杭州昀迪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涉案票据到期未兑

付， 杭州昀迪公司起诉全部前手，

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已移送广西梧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5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4 （2019)浙01民初2415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6月开具票据五张共计

15000万元， 收票人为上海一江经

贸有限公司，后上海一江经贸有限

公司背书给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

司、银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在取得

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的背书后

又质押背书给杭州昀迪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涉案票据到期未兑付，

杭州昀迪公司起诉全部前手，承担

连带责任。该案已移送广西梧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15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5

（2019）沪0106民初3600号

（2019）沪0106民初3601号

（2019）沪0106民初3602号

（2019）沪0106民初3603号

（2019）沪0106民初3606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7年7月至8月开具票据五张

共计5000万元，收票人为上海研卓

贸易有限公司，后上海研卓贸易有

限公司背书给上海连行贸易有限

公司、中投鼎盛商业保理（深圳）

有限公司在取得上海连行贸易有

限公司的背书后又质押背书给杭

州昀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案票

据到期未兑付，杭州昀迪公司起诉

全部前手，承担连带责任。

5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6 （2019）沪0120民初16181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6月开具票据三张共计

600万元， 收票人为上海连行贸易

有限公司。背书依次为上海连行贸

易有限公司、上海麟锦实业有限公

司、 江苏曹娥江贸易有限公司、浙

江融科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涉

案票据到期未兑付，浙江融科金融

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起诉除江苏曹

娥江贸易有限公司外的全部前手，

承担连带责任。

6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7 （2019）沪0120民初16198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6月开具票据一张共计

200万元， 收票人为江西喜成贸易

有限公司。背书依次为江西喜成贸

易有限公司、山西国际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大同英华文化能源有

限公司、江苏中靖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吉酿实业有限公司、江

苏曹娥江贸易有限公司、浙江融科

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涉案票据

到期未兑付，质押权人浙江融科金

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起诉除江苏

曹娥江贸易有限公司外的全部前

手，承担连带责任。

2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8 （2019沪0116民初6910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2月开具票据一张共计

1000万元，收票人为上海法瑞特贸

易有限公司，后上海法瑞特贸易有

限公司背书给上海傲锐物流有限

公司、后又背书给上海上德物流有

限公司。 涉案票据到期未兑付，上

海上德物流有限公司起诉部分前

手，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1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9 （2019）沪0120民初14989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5月开具票据共计3000万

元，收票人为雅高（江苏）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此后依次背书为上海

东湖科技园有限公司、上海翠源物

流有限公司、上海傲锐物流有限公

司。涉案票据到期未兑付，上海傲

锐物流有限公司起诉上海翠源物

流有限公司、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3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10 (2019)苏04民初75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4月开具票据五张共计

5000万元，收票人为雅高（江苏）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此后依次背书

为江苏金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金桥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涉案票据到期未兑付，苏州金

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起诉

全部前手，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5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11 （2019）沪0120民初14708号

天下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5月开具票据共计800万

元，收票人为雅高（江苏）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此后依次背书为上海

东湖科技园有限公司、上海翠源物

流有限公司、上海傲锐物流有限公

司。涉案票据到期未兑付，上海傲

锐物流有限公司起诉上海翠源物

流有限公司、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要求承担连带责任。

800万元 否

一审判决

完毕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12 （2019）沪0113民初19385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5月开具票据6500万元，

收票人为上海一江经贸有限公司，

后上海一江经贸有限公司背书给

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连行

贸易有限公司向深圳中睿世豪投

资有限公司借款4500万元时将上

述票据质押背书给中睿世豪公司。

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司到期未还

款，中睿世豪公司以票据追索权起

诉全部前手还款4800万元并要求

所有前手承担连带责任。

48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13 (2019)沪0115民初23879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2月向上海法瑞特贸易有

限公司开具票据一张共计1000万

元，后经背书给上海傲锐物流有限

公司，票据到期未兑付，现上海傲

锐物流起诉上海法瑞特贸易有限

公司、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连带承担票据责任。

1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14 (2019)沪0115民初23890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8年2月向上海法瑞特贸易有

限公司开具票据一张共计1000万

元，后经背书给上海傲锐物流有限

公司，票据到期未兑付，现上海傲

锐物流起诉上海法瑞特贸易有限

公司、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连带承担票据责任。

1000万元 否

一审审理

中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15 (2019)苏02执恢41号

正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远

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夏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夏建统的票据纠

纷一案。江苏无锡中院作出了最新

执行裁定（2019）苏02执恢41号：

恢复（2018）苏02民初73号民事调

解书的执行。公司对此提出执行异

议并于2019年10月16日在江苏无

锡中院第十五谈话室进行执行异

议谈话。公司提交了本案的出票人

上海昌聚实业有限公司在2018年3

月16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向正

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还款

的银行汇款单。后上海昌聚实业有

限公司出具说明证明此还款即是

代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远

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夏建统履行

（2018）苏02民初73号民事调解书

的还款。 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中，等

待法院对本案执行异议的最终裁

决。

8000万元 否

目前法院

正在审理

中，等待

法院对本

案执行异

议的最终

裁决。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 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 案进行披

露。

合计 5.89亿元

（3）无效对外担保纠纷：

经自查，公司存在以下未经决策流程签署的担保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

理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违反

《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等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原则上对上市公司无效。现公司已经聘请

了专业律师团队自查并积极应诉，维护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律师的专业意见，

鉴定上述案件目前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序

号 案号 涉诉仲裁的基本情况

担保

金额

担保

余额

是否进

行披露

审理进

展

目前解除措施及

影响

律师意见

1

（2019)浙01民

初1640号；

（2018）

浙01执933号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以持有的

3,550万股远程股份股票做为质押，向

杭州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融入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因股价低于质押平仓线且公司未能履

行补仓义务， 杭州中小商贸向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质押的标

的证券进行违约处置。 公司作为担保

方涉案。

1.9亿元 0

已披露，

详 见

2019年 8

月8日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公告

号 ：

2019-05

5

通过司

法执行

从担保

人远程

电缆股

份有限

公司账

户划扣

债务余

额 ， 债

务已清

偿 ， 结

案。

对公司无影响。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未说明的

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

程；公司已对

本案进行披

露。

2

（2019） 最高

法民终449号；

（2018）

皖民初56号；

(2019) 皖

01执1321号；

(2019) 皖

执74号

2017年6月， 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中信银行合肥分行向浙江

睿康投资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3亿

元， 质押浙江睿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的莲花健康 （600186）1.25亿股股票，

浙江睿康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5,000万元， 剩余借款本金未在约定期

限内偿还。国厚公司、中信银行合肥分

行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公司作为担保方涉案。

3亿元 2.5亿元

已披露，

详 见

2019年 8

月8日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公告

号 ：

2019-05

5

目前已

经处于

执行阶

段

1.经核查上市公司

及相关主管领导

对此担保并不知

情。目前该案二审

判决生效正在执

行中。

2.浙江睿康为

莲花健康的控股

股东，目前正在积

极解决该债务问

题，届时可偿还其

所有本息。

3.目前此诉讼

对上市公司无任

何影响。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且公司已

针对本案履

行信息披露

义务。

3

（2018） 豫

0191财保1752

号；

（2019）

豫 01 民 特 59

号；

（2018）

郑 仲 裁 字 第

0462号；

（2019）

苏 0282 执

5203；

（2019）

苏02执444号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向李恬静

借款6000万元，年利率24%，借款期限：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3月24日。远

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天夏智慧城市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睿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夏建统、夏建军、黄杰为上述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届满，剩余

5500万元本金未偿还。李恬静向郑州仲

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要求偿还本金及

利息。

6800 万

元

5545万元

已披露，

详 见

2019年 8

月8日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公告

号 ：

2019-05

5

进入执

行阶段

进入执行阶段，目

前担保人与债务

人以及债权人正

在协商。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且公司已

针对本案履

行信息披露

义务。

4

（2019） 浙

0103民初4163

号；

（2018）

浙 0103 民 初

2124号

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秦商体

育文化有限公司、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夏建统、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夏建军、申劼佶共同于2018

年1月12日向湖州四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

31天。期限届满后，借款1000余万元未

还。原告第一次起诉后【案号：（2018）

浙0103民初2124号】因其原因撤诉。后

又重新提起诉讼。

3000 万

元

1600万元

已披露，

详 见

2019年 8

月8日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公告

号 ：

2019-05

5

二审审

理中

公司已上诉，法院

已受理我方上诉

请求，本案正处于

二审审理阶段，最

终结果以法院判

决为准。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且公司已

针对本案履

行信息披露

义务。

5

(2018) 粤0304

民初26328号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原杭州

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向蔡来寅借

款5000万元，年利率24%。远程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夏建统、天夏智慧城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睿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5000 万

元

3700万元

已披露，

详 见

2019年 8

月8日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公告

号 ：

2019-05

5

一审审

理中

2019年 8月 5日开

庭，公司诉讼请求

为出借人为个人

非法高利贷，借款

合同无效，担保合

同无效， 等待开

庭。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且公司已

针对本案履

行信息披露

义务。

6

（2018） 苏 06

民初608号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原杭州

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在2018年2月

1日与施陆平签署 “股票质押借款合

同” ，秦商体育将持有的远程股份（股

票代码：002692） 的股票共计 14,000,

000股质押给施陆平并借款5000万元，

到期后秦商体育并未按时偿还本金，

施陆平于2018年9月26日提起诉讼。施

陆平将我公司作为关联方一并起诉，

但我公司并未对此笔债务做任何担保

责任， 施陆平于2018年11月5日对我公

司自行撤回诉讼。

5000 万

元

0元

已披露，

详 见

2019年 8

月8日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公告

号 ：

2019-05

5

原告撤

诉

原告起诉后未在

法定期限内缴纳

诉讼费，法院裁定

撤诉。出借人为个

人非法高利贷，目

前为止无法提供

我公司担保的合

法证据。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且公司已

针对本案履

行信息披露

义务。

7

（2019） 苏

0581民初4196

号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原杭州

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向江苏恒东

贸易有限公司借款累计1.37亿元，年利

率24%，陆续偿还0.97亿元。剩余借款余

额4000万元。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夏建统、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杭州秦商体

育文化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远程股份

有限公司1200万股股票质押为上述债

务提供担保。

4000 万

元

4000万元 否

一审审

理中

一审审理中，目前

对公司无影响。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公司未对

本案进行披

露。

8

(2019) 浙01民

申255号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原杭州

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向吴根良借

款1000万元，年利率24%。远程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夏建统、夏建军、天夏智慧

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恒越投

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000 万

元

0元 否

通过司

法执行

从担保

人远程

电缆股

份有限

公司账

户划扣

债务余

额 ， 债

务已清

偿 ， 结

案。

对公司无影响。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公司未对

本案进行披

露。

9

（2019） 沪

0115民初9063

号；（2019）沪

0115财保 102

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票据， 收票人为上海一江经贸有限公

司， 后被背书人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

司以收到的票据收益权质押向深圳中

睿世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售， 同时

回购。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夏建统为回购提供担保。上海连行

贸易有限公司到期未按照合同约定履

行回购义务。 深圳中睿世豪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遂起诉要求回购并由担保人

承担回购担保责任。

4800 万

元

4800万元 否

原告撤

诉

对公司无影响。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公司未对

本案进行披

露。

10

(2018) 浙0102

民初6801号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现远程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夏建军、夏建统、

杭州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现杭州

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锦州恒越投

资有限公司、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于2017年11月30日向刘

韬借款，期限30天，期限届满后，借款

1240万元未还。刘韬就上述借款提起诉

讼。根据还款证据，实际本金欠款为657

万元。

1240 万

元

657万元 否

目前二

审正在

审 理

中。

处于二审审理阶

段，最终结果以法

院判决为准，目前

对公司无影响。

经本所律师

核实，截止本

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

司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况、

发展进程及

涉诉金额如

实；公司未对

本案进行披

露。

合计

7.98亿

元

4.53

亿元

-- -- -- --

针对公司存在的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及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成立了专

门风控小组，并聘请律师团队进行调查，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除已经披露的担保情形外，公

司本身未出现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正积极解决上述涉诉担保事项以维护公司和所有股东的

合法权益。

上述无效诉讼担保事项实际担保余额为4.53亿元， 占公司经审计2018年度总资产(7,105,

415,045.11元)�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659,368,901.10元)的比例分别为6.38%和8%。

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与无效对外担保余额合计13.73亿元，占公司经审计2018年度

总资产(7,105,415,045.11元)�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659,368,901.10元)的比例分别

为19.32%和24.26%。

（4）其它合同纠纷：

经自查，除上述相关金融借款纠纷、票据追索纠纷及无效担保纠纷，合并范围内公司、子

公司及公司与子公司一起承担有其它合同纠纷。截至公告日，其他合同纠纷涉案金额100万元

以上的案件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合同纠纷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下的案件数量49个，涉诉金额合

计约748.5万元；另有15个案件，由于获取资料不足，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暂未发表意见，公司

正进一步确认情况。

序

号

案号 案件基本情况 目前发展进程 涉诉金额

是否履行

披露义务

法律意见

1

（2018）鲁1725民初

3409号;

（2018）鲁 17民

终3874号;

(2019)浙0108民

初3542号

原告：杨丽娜；

被告：李维汉、杭

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案由： 民间借贷

纠纷。

法院立案后依法进行公开

审理， 并于2018年10月08日

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借款114万元、滞纳

金及相关费用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2

（2018）渝0118民初

8063号

原告： 四川众璟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 杭州天夏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案由： 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

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

于2018年08月 29日立案审

理， 原告于2018年09月27日

申请撤诉， 法院经审查于

20189月27日作出裁定，准许

原告撤诉。

合 同 欠 款

2671846.69元、利息

及相关费用。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3

（2018）川0129民初

1227号

原告： 四川众璟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 重庆天夏

聚盈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案由：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

本案已开庭审理，并调解结

案。

工程款203万元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4

（2018）浙0108民初

2736号

原告： 四川天信四合

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 杭州天夏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案由： 买卖合同

纠纷

本案已开庭审理，并调解结

案，双方达成调解意见即被

告向原告支付 4072500.00

元。

货款 4072500.00元

及违约金部分。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5

(2019)鲁1725执1609

号

被执行人： 杭州天夏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院已于2019年08月22日立

案执行。

1266800.00元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6

(2018） 苏 02执 376

号；(2019) 苏02执恢

41号

被执行人： 杭州天夏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院于2019年09月04日立案

执行， 并于2019年09月05日

发出传票，传唤杭州天夏集

团于2019年09月09日至法院

执行事务中心进行执行谈

话。

103499529.00元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7

（2019）浙0108民初

4200号

原告： 杭州海康威视

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 杭州天夏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案由： 买卖合同

纠纷

原告于2019年06月25日向法

院起诉， 法院在受理本案

后， 于2019年07月16日发出

传票， 通知当事人本案于

2019年09月05日开庭审理，

尚未收到判决。

货款 7396147.00元

及违约金等费用。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8

（39）（2019）浙0108

民初5611号

原告： 成都杰腾网络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 杭州天夏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案由： 买卖合同

纠纷

原告于2019年09月23日向法

院起诉， 法院在受理本案

后， 于2019年09月25日发出

传票， 通知当事人本案于

2019年11月01日开庭审理。

合同款 1696284.50

元及违约金部分。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9

（2019）吉0193执恢

230号

被执行人： 杭州天夏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院于2019年10月09日立案

执行。

3665288.00元 否

经本所律师核实，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 公司说

明的案件基本情

况、 发展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实； 公司

未对本案进行披

露。

合计 -- -- 约1.27亿元 -- --

2.对诉讼和仲裁事项逐项说明你公司是否已计提预计负债及依据，并说明相关诉讼和仲

裁对公司以前年度及本年度净利润的影响。

回复：由于公司暂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本年度利润的影响，截至目前，上

述涉诉事项尚未计提预计负债。上述涉诉事项对以前年度净利润不造成影响。

3.请全面梳理并说明你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截至目前被冻结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被冻结资产的名称、被冻结资产数量及金额、冻结期限、冻结原因、是否涉及轮候冻

结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等，以及你公司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如适用）。

请你公司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被冻结账户情况：

序号 被冻结资产的名称

数量/金额

（元）

冻结期限 冻结原因

是否轮候冻结

1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基 本 户 ； 账 号 ：

312101040001017

开户行：农行梧州龙山支行

542,747.96 2018.7月至今

与李恬静合同纠纷一案 （案件号：

（2018）豫0191财保1752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2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基

本 户 ； 账 号 ：

19045301040017351；开户行：中

国农业银行杭州高新支行

1,526,681.20 2019年2月至今

与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19）京02民初66

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3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33200188000316445；开户行：江

苏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300.43 2019年2月至今

与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19）京02民初66

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4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95030154740001977；开户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保俶

支行

1,039.14 2019年2月至今

与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19）京02民初66

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5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95090154800001796；开户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钱塘

支行

- 2019年2月至今

与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19）京02民初66

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6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71220122000001908；开户行：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146,324.03 2019年2月至今

与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19）京02民初66

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7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79660188000066027；开户行：中

国光大银行杭州滨江支行

21,303.21 2019年2月至今

与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19）京02民初66

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8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3310010310120100221383；开户

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城西支行

-

2018年11月

-2019年1月，目

前已解冻。

与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18)浙01民初4040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9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801110010122700387， 开户行：

恒丰银行北京通州分行营业部

1,928.11 2019年2月至今

与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19）京02民初66

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10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户；账号：696010265，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万寿路支行

127.34 2019年8月至今 案号：（2019）川0107执4905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11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91060078801300000090， 开 户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金

融街支行

851.34 2019年7月至今

与杭州宜协电子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 （案号：（2019） 浙0106执

3749）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12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 户 ； 账 号 ：

1202021409900243393，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1,827.90

2019年7月/2019

年8月

与杭州宜协电子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 （案号：（2019） 浙0106执

3749）； 与天津亚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票据纠纷一案 （（2019）吉

0193执169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13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

般户；账号：2003053545000199，

开户行： 渤海银行金华分行营

业部

199.90 2019年8月至今

与天津亚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票

据一案（（2019）吉0193执169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14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基本

户 ； 账 号 ：

0158000409100026737，开户行：

工商银行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4,171.55 2019年7月至今

与宁波银行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19）浙0106民初5570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15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一般

户； 账号：71210122000022194，

开户行： 宁波银行杭州大江东

支行

1,185.27 2019年7月至今

与宁波银行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19）浙0106民初5570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16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一般

户； 账号：90300012019007095，

开户行：温州银行杭州分行

902.28 2019年8月至今

与民生银行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19）浙0104民初7666号）

从目前已有的法律文

书中，并无提及是否

属于轮候冻结

（2）被冻结股权资产情况：

序

号

案号

被冻结资产的名

称

冻结数量

/金额

冻结

期限

冻结

原因

是否涉

及轮候

冻结

对公司影

响

是否

披露

律师

意见

1

（2019） 沪0106民

初3600号；

（2019） 沪

0106民初3601号；

（2019） 沪

0106民初3602号；

（2019） 沪

0106民初3603号；

（2019） 沪

0106民初3606号

杭州天夏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杭州天夏

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7500万元

股权

冻 结

初 始

日 期

尚 不

明确 ，

冻 结

持 续

至今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7年7月至8月

开具票据五张共计5000万

元，收票人为上海研卓贸易

有限公司，后上海研卓贸易

有限公司背书给上海连行

贸易有限公司、中投鼎盛商

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在

取得上海连行贸易有限公

司的背书后又质押背书给

杭州昀迪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涉案票据到期未兑付，

杭州昀迪公司起诉全部前

手，承担连带责任。

从目前

已有的

法律文

书中，

并无提

及是否

属于轮

候冻结

本案处于

一审审理

阶段，目前

对公司无

影响。

否

经本所律

师核实，

截止本法

律意见书

出具之

日，公司

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

况、发展

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

实；公司

未对本案

进行披

露。

2

（2018） 浙0103民

初4163号；

（2018） 浙

0103民初2124号；

（2018） 浙

0103民初4163号；

（2018） 浙

0103民初4163号

北京中科睿德信

息技术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持有

北京中科

睿德信息

技术股权

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 的

2.07亿元

股权

冻 结

初 始

日 期

尚 不

明确 ，

冻 结

持 续

至今

公司持有北京中科睿德信

息技术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的股权被杭州市下城

区人民法院下达法院执行

通知书（2018）浙0103民初

4163号依法冻结，原因系湖

州四信投资合伙企业与锦

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杭州

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天

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夏建军、夏建统、申

劼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

州四信在2018年4月8日撤

销对天夏智慧的诉讼，案件

号 ：（2018） 浙 0103民 初

2124号。 后在2018年8月27

日再次提起诉讼， 案件号：

（2018）浙0103民初4163号。

后我方向杭州市下城区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

（2018） 浙 0103民初 4163

号。法院已经受理我方上诉

请求。

从目前

已有的

法律文

书 中 ，

并无提

及是否

属于轮

候冻结

由 于 本 案

正 处 于 二

审 审 理 阶

段，目前对

公 司 无 影

响

否

经本所律

师 核 实 ，

截止本法

律意见书

出 具 之

日， 公司

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

况、 发展

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

实； 公司

未对本案

进 行 披

露。

3

（2018） 浙01民初

4040号；

杭州天夏睿兴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00万元

股权

冻 结

初 始

日 期

尚 不

明确 ，

冻 结

持 续

至今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天夏睿兴6,300万元

股权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示冻结股权，执

行裁定书文号为（2018）浙

01民初4040号。该股权冻结

事项涉及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杭

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夏建统的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

从目前

已有的

法律文

书 中 ，

并无提

及是否

属于轮

候冻结

因 为 多 个

担 保 人 和

债 务 人 承

担 连 带 责

任，对公司

可 能 有 一

定影响，具

体 影 响 根

据 执 行 结

果判断。

是

经本所律

师 核 实 ，

截止本法

律意见书

出 具 之

日， 公司

说明的案

件基本情

况、 发展

进程及涉

诉金额如

实； 公司

未对本案

进 行 披

露。

对于因法律诉讼导致的资产冻结，公司将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争取通过和解、调解的方

式解决争议，使被冻结账户尽早解冻。

关于因法律诉讼导致账户冻结，除去以上被冻结账户，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其

他银行账户均属正常使用状态，以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合同主体的销售合同，在目

前阶段已做变更收款账户处理，不影响项目的正常收款。我司主要以项目所在地的子公司为

合同主体来进行项目合同的签订，目前已经在着手成立成都、贵阳、昆明等地的全资子公司，

以子公司为主体进行当地项目的开展。其中，位于成都的全资子公司成都天夏正永科技有限

公司已于2019年4月16日正式成立，其他地区的子公司也在按计划筹备的过程中。因此，被冻

结的账户和资产，对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无不利影响；

4.请说明你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如是，

请及时揭示相关风险，说明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时间表。请你公司律师进行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经自查，公司目前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涉诉情况如下：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4800万元，天夏智慧

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夏建统、艾斯弧（杭州）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借款期限届满，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起诉借款人及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案

于2018年12月27日调解结案，公司作为担保人涉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为了消除上述公司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目前，公司正积极催收应收账款、筹措资

金，解决债务问题，以尽快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销。

首先，完善内部控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为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公司成立专门的信

用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应收账款风险管理。建立应收账款风险管理档案、进行客户评

价，对于信用不好的企业，也可用法律手段收回债务。

其次，设立应收账款专项小组，加大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公司设立

专门小组，重点检查内控的执行情况，确保应收账款的收回；同时，公司会不断改进监控体系，

完善内部控制，提出应收账款的预警建议。最后，加快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公司将 做好应收账

款的账龄分析，密切关注其回收进度和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努力提高应收账款的收

现效率，加强筹措资金的力度，解决公司债务问题，争取早日从“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中撤销，

彻底消除对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核查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律师核查意见

1 迟晨 董事长 否 情况属实

2 陈雪梅 董事、总经理 否 情况属实

3 程占新 董事、副总经理 否 情况属实

4 饶婕 董事 否 情况属实

5 管自力 独立董事 否 情况属实

6 黄绍强 独立董事 否 情况属实

7 张立 独立董事 否 情况属实

8 杨伟东 监事 否 情况属实

9 毛元荣 监事 否 情况属实

10 张囡娜 职工监事 否 情况属实

5．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出现我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所规定的情形；如是，

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13.3.3条的规定提交相关材料。

回复：

公司不存在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条的情形。具体如下：

（1）上市公司本部主要行使管理职能，具体业务分布在下属子公司，本次诉讼事项未对

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不存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

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2）对于因法律诉讼导致被并冻结的账户，公司将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争取通过和解、

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使被冻结账户尽早解冻。除去以上被冻结账户，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的其他银行账户均属正常使用状态，以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合同主体的销售合

同，在目前阶段已做变更收款账户处理，不影响项目的正常收款。我司主要以项目所在地的子

公司为合同主体来进行项目合同的签订，目前已经在着手成立成都、贵阳、昆明等地的全资子

公司，以子公司为主体进行当地项目的开展。其中，位于成都的全资子公司成都天夏正永科技

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4月16日正式成立，其他地区的子公司也在按计划筹备的过程中。因此，

被冻结的账户和资产，对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无不利影响。所以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

冻结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况；

（4）针对公司存在的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及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成立

了专门风控小组，并聘请律师团队进行调查，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除已经披露的担保情形

外，公司本身未出现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正积极解决上述涉诉担保事项以维护公司和所有

股东的合法权益。

针对公司存在的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及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成立了专

门风控小组，并聘请律师团队进行调查，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除已经披露的担保情形外，公

司本身未出现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正积极解决上述涉诉担保事项以维护公司和所有股东的

合法权益。

上述无效诉讼担保事项实际担保余额为4.53亿元， 占公司经审计2018年度总资产(7,105,

415,045.11元)�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659,368,901.10元)的比例分别为6.38%和8%。

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与无效对外担保余额合计13.73亿元，占公司经审计2018年度总资

产(7,105,415,045.11元)� 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659,368,901.10元)的比例分别为

19.32%和24.26%。

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情况详见下表（同公司半年报公司对外担保

的披露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

否

为

关

联

方

担

保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2017年07

月08日

18,400.55

2019 年 07 月

07日

18,400.55 连带责任保证

2017.07.07-

2022.07.06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A1） 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

合计（A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A3） 18,400.55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

计（A4）

18,400.55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

否

为

关

联

方

担

保

重庆天夏聚盈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02

月15日

100,000

2018 年 06 月

28日

10,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9.6.27-2

022.6.26

否 否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02

月15日

100,000 0 连带责任保证 否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

月23日

200,000

2017 年 11 月

20日

8,8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7.11.20-

2020.11.20

否 否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

月23日

200,000

2017 年 09 月

21日

4,8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8.11.23-

2019.4.30

否 否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

月23日

200,000

2017 年 10 月

18日

5,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7.10.18-

2019.6.10

否 否

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

月23日

200,000

2017 年 08 月

18日

20,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7.8.22-2

020.8.21

否 否

天夏信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2018年06

月05日

40,000 0 连带责任保证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B1） 100,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B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B3）

34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B4）

48,600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

否

为

关

联

方

担

保

重庆天夏聚盈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04

月08日

80,000

2018 年 06 月

28日

10,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9.6.27-2

022.6.26

否 否

重庆天夏聚盈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04

月08日

80,000

2018 年 08 月

09日

10,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8.8.9-20

20.11.20

否 否

西藏智天夏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04

月08日

80,000

2017 年 09 月

26日

5,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17.9.26-2

020.12.31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C1）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C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C3）

8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C4）

25,000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A1+B1+C1） 100,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A2+B2+C2）

0

报 告 期 末 已 审 批 的 担 保 额 度 合 计

（A3+B3+C3）

438,400.55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A4+B4+C4）

92,000.55

实际担保总额（即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6.07%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

（E）

10,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10,000

（5）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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